
扫码关注“平安北京”，查询公安局落户数据 
 
 
 
 
 
 
 
 
 
 
温馨提示： 

1.进站落户和出站落户：单位批量打印落户介绍信后第 2 个工作日后可以查到落户信息。 

2.如果在办户口前几天还没有查到落户信息，请及时联系博管办进行数据核查，专用邮箱：

boguanhui@126.com 

第一步：微信扫描二

维码，关注“平安北

京”公众号 

 

 
 

第二步：点击“便民服务”→“户政业务”→“16.因

工作原因调动办理户口准迁手续”→输入“公民身份证

号码” 

 
 

第三步：查询结果：“已收到

您的落户信息，可按指南提

示到相关户政大厅办理” 

 
 



 



经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批准出站在京工作的 

博士后办理落户手续须提供的证件材料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介绍信及《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原件及复印件）； 

2、进京落户人员的居民户口簿（常住人口登记卡原件及首页复印件或户籍证明）； 

3、进京落户人员的居民身份证； 

4、已婚人员提供《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5、随迁子女须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如群众主动提供本市司法局备案的具有法医物证鉴

定资质的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原件,可替代《出生医学证明》。如随迁子女的父母为再婚,须提供该子女由调京人

员监护抚养的法律文书或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6、进京落户地址情况。如落集体户口的提供集体户单位同意落户情况原件及加盖公章的集体户口卡首页复

印件；如迁入在京直系亲属户内须提供直系亲属的居民户口簿、房产证及亲属关系证件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如新立户的提供本人或直系亲属的房产证及亲属关系证件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7、博士后接收单位出具的接收意见表（原件及复印件）。 

(以上复印件均用 A4 纸复印) 

 


